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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交通质监局关于归档2015年
文书、工程档案的通知
各处室：
根据今年我局档案工作安排，2016年档案移交工作现已经开始, 为及时归集在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对本局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类文件材料，做好立卷归档工作，保证案卷质量，现将移交过程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归档范围
（一）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我局党政管理、科研、工程、设备管理等各项活动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均应归档。各业务处室归档范围请参照我局印发的《福建省交通质监站工程类档案管理暂行办法》（闽交质监[2009]202号）。

（二）归档的文件材料包括纸质材料和相应的声像、电子等文件材料（如照片、光盘等）。

二、归档要求
（一）各处室兼职档案员负责本部门归档材料的收集、整理、目录录入工作。保证归档文件材料收集完整齐全，并按时移交档案室。

（二）文件类的归档材料实行以件为项目归档；工程项目、科研、设备采购、管理等专业性的归档材料,以卷为单位进行整理、立卷。

（三）归档材料必须完整，兼职档案员在整理过程中要逐卷（件）检查，不要缺项、漏项,不要把属于一个内容的档案材料分割开或遗漏。

（四）归档的声像、实物档案须标明地点、事由（事件）及时间。

（五）对于保密性强，不便于移交档案室的材料，由本处室按要求立卷归档，指定专人负责，但应向档案室移交归档目录（含电子版），注明存放要求。

三、档案的移交

（一）归档验收：移交档案时，交接双方当面检查，按立卷归档要求进行验收，不符合要求的要退回处室返工，直至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移交手续。

（二）移交手续：归档处室移交档案材料时必须填写档案移交清单，清单一式二份，经交接双方签字后各留一份备查。

（三）归档移交时间：各业务处室请于2016年5月1日前移交2015年度归档文件材料。办公室请于2016年4月1日前将2015年收发文打印归档（含附件）。科研、工程项目和专题性、成套性的档案材料，在项目完成并通过鉴定验收后的3个月内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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